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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的公告 

 

 

一、吸收合并情况概述 

为提高运营效率，降低管理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杭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5年 3月 2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的议案》，同意由公司全资子公司

——杭州杭氧合金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氧封头”）吸收合并公司全资子公

司——杭州杭氧锻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氧锻热”）。吸收合并完成后，杭氧

封头存续，杭氧锻热将依法注销。 

本次吸收合并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该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并双方基本情况 

（一）合并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杭州杭氧合金封头有限公司 

2、企业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相府路 799号 

3、法定代表人：陈臻 

4、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5、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制造；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

制品销售；金属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特

种设备销售；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制造；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特种设备制造(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7、股权结构：杭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8、主要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 5,775.16 4,817.02 

负债 2,475.00 1,300.21 

所有者权益 3,300.16 3,518.82 

项目名称 2023年度 2024年度 

营业收入 7,147.92 6,383.78 

净利润 381.65 152.43 

9、经查询，杭氧封头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被合并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杭州杭氧锻热有限公司 

2、企业住所：浙江省青山湖街道相府路 799号 

3、法定代表人：毛国强 

4、注册资本：1530.6 万元人民币 

5、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销售；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淬火加工；特种设备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通用设备修理；普

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工业设计服务；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紧固件销售；

密封件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杭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8、主要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 6,706.25 6,644.15 

负债 1,877.87 1,820.74 

所有者权益 4,828.38 4,823.41 

项目名称 2023年度 2024年度 

营业收入 4,381.64 4,146.01 

净利润 541.77 145.03 

9、经查询，杭氧锻热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本次吸收合并的方式、范围及相关安排 

1、合并方式：本次合并的方式为吸收合并。 

2、合并范围：吸收合并完成后，杭氧封头存续，杭氧锻热将依法注销，杭氧封

头将全部吸收杭氧锻热的资产和人员。 

3、期间损益的安排：此次合并不涉及股东变更，股权价格基准日到工商变更完

成之日（含）的期间内发生的损益，不另行清算审计，由原股东享有和承担。 

4、债权债务处理：吸收合并变更之日前，债权债务仍由原责任主体偿还，自吸

收合并完成之日起，剩余债务由杭氧封头承继，履行偿债义务。 

5、吸收合并各方将依法办理本次吸收合并的工商登记等相关手续；履行法律法

规及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程序。 

四、合并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吸收合并后，杭氧封头整体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具备金属制品和压延加工

能力，进一步提升对管道、管件业务供应链成本的控制能力，符合集团“材料+装备”

产业核心向竞争环节延升的战略目标。本次实施吸收合并的子公司均为公司并表范

围内全资子公司，本次吸收合并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财务状况构成实质性影响，

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吸

收合并事项的相关手续，并将根据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杭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6日 


